附件3

承  诺  书

    _________________（工作站或法律服务团全称）谨就申报广西壮族自治区贸易救济与产业安全预警工作站/法律服务团，作以下承诺：

一、保证所提交的申请文件和资料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如有隐瞒或虚假，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
二、如违反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或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三、最近３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，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。

四、同意并配合接受专项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和检查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或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
